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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危机与东方文化

——金融危机的另一种诠释

张　华

一、引言

1997 年 7 月从泰国开始的金融风暴, 在 6 个月的时间内席

卷了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香港、韩国等在

内的东亚广大地区, 成为战后本地区最为严重的一次危机。这

次危机的爆发, 固然有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机家对东南亚诸

国的金融炒作引发金融市场混乱的原因, 但“苍蝇不叮无缝的

蛋”, 东亚经济本身也有内在的问题。对于东亚经济内部问题的

研究多是从东亚各国的经济结构、发展模式和金融体制等角度

来展开分析。本文试图对东亚现代信用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中东方文化所起的作用进行分析, 并探讨信任危机在东亚社会

积累的文化层次上的原因。

信用是指以偿还为条件的商品或货币等价物的贷与借的

运动。而现代信用关系指的是信用关系的现代表现形式, 是建

立在法制信任基础上的, 商品或货币等价物、衍生物的有条件

的让渡的现代表现。现代信用关系是由银行信用、商业信用、国

家信用和消费信用组成。其中银行信用占主导地位, 是现代信

用关系建立的标志和作用于经济生活的主要途径。法制信任指

的是由国家法律实施监督而建立的信任关系。而法制信任的建

立是与社会文化中的法治精神分不开的。

这次金融危机的实质是信任危机。在这次危机过程中, 我

们看到各国居民对国家信用保障的货币失去了信心, 纷纷抛出

本国货币、购进美元, 使东亚各国货币急剧贬值。如泰铢与美元

的比价从 1997 年 3 月 1 日的 1 美元兑换 25120 泰铢跌至 12 月

11 日的 1 美元兑换 43150 泰铢。1997 年 8 月 16 日, 新加坡与美

元的比价跌至 38 个月来的最低点, 而马来西亚林吉特与美元

的比价更是跌至 24 年来的最低点。①与此同时, 银行信用也受

到信用危机的冲击。挤兑风潮和同行业拆借困难使许多银行陷

入困境。1997 年月 11 月 17 日, 日本 10 大商业银行之一的北海

道拓殖银行因挤兑风潮、债台高筑宣布清盘, 这是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日本最大的银行倒闭案。②为什么在东亚社会的金融信

用或者更广泛的意义上讲, 在东亚社会现代信用关系中会出现

普遍的信任危机呢? 过去的几十年内, 在东亚经济神话中, 金融

业的膨胀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掩

盖了信用关系保障制度的执行的不完全和不充分及因此而引

起的法制信任的残缺。信任危机在繁荣的经济表象下积蓄起

来, 当经济不景气或出现某种失败时, 这种危机便爆发出来, 对

现代信用关系形成全面的冲击, 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 东方文化, 不等于儒家文化或儒教传统。

“正统”不等于“传统”, 虽然儒家文化在东亚社会中占有重要的

地位, 笔者认为东方文化是一个更为全面的概念, 它涵盖了所

有通过传统作用于东方人知识、价值观念和行为的文化因素。

二、东亚社会 (中国) 在鸦片战争以前未能建立现

代信用关系及其未能建立的文化层次的原因

在东亚社会, 在鸦片战争以前, 中国是经济最发达、最有可

能建立现代信用关系, 同时也是东方文化最深厚、最具代表性

的国家, 因此本部分的论述主要围绕中国展开。

中国曾在前近代时期创造了辉煌的文明: 中国的农业到 14

世纪 (明洪武年间) , 亩产量达 4 石左右, 是世界上单产量最高

的农业。③而火药、指南针、造纸和印刷术, 这 4 项被誉为加速了

西方从黑暗时代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最重要的发明 (培根) , 都源

于中国。由于有了先进的技术作基础, 此时的中国工业也得到

了较高水平的发展: 以钢铁产业为例, 明永乐 (公元 14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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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4)初年, 全国铁的产量高达 19 575 026 斤。④农业的高生产

率和发达的工业促进了早期的城市化和商业的发展。在南宋初

年, 杭州的人口已达到 120 余万人, 到处散布着茶坊、酒肆、彩

帛、绒线、油酱、粮米、鱼肉等商店, 所售货物繁多, 商贩顾客往

来不绝。⑤13 世纪中国许多城市的兴隆, 甚至令马可波罗这样一

个来自繁荣的威尼斯的人感到吃惊。总之, 一直到 14 世纪,“中

国也许是世界上最开放、技术上最先进、经济上最强大的文

明”。⑥

而与此极不相称的是, 以银行信用为代表的现代信用关系

却迟迟未能建立。这一点, 黄鉴辉先生在其《中国银行业史》中

有深入的论述, 他认为:“典当业有转化 (为银行业) 的征兆但没

有转化过来”, 钱庄历经数百年的发展, 到“乾隆, 嘉庆年间仍未

发现它向工商业放款, ⋯, 亦没有向银行业转化的征兆。”⑦早期

的存款, 存在一些专门的机构中, 如唐宋时代的柜坊、寄附铺,

但不仅没有利息, 还收取保管费用。宋代以后, 典当业中才出现

有息存款。明中叶以后, 典当业和钱庄的放贷, 也绝大部分是对

工商业流通资金的放贷。⑧直至到鸦片战争, 中国的典当业和钱

庄仍没有大规模的生产性放贷, 没有转变成现代银行业。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生产规模的扩大, 社会各生

产部门的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的不一致所涉及的商品价值量

越来越大, 如果仅允许银货两讫, 必然使交易一方的商品销售

时间延长 (寻找具备当场支付能力的买主) , 另一方的再生产过

程中断 (缺乏足够的现期资金, 无法购得再生产持续进行所需

的产品)。另一方面, 社会生产所需要的投资规模越来越大, 仅

靠私人关系无法完成所需资金的筹集。这样, 社会生产的进一

步发展就受到限制。现代信用关系的出现, 将为社会生产交易

提供有可靠信用保证 (现代法律约束) 的延期支付方式和大规

模资金聚集和生产性放贷的银行信用, 成功地为社会生产进一

步发展扫清了障碍。

然而, 正如上面所论述的, 现代信用关系却没能在前近代

的中国建立起来, 这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在经历长时间的高水平

发展后, 增长水平降低, 甚至发展停滞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什么东亚社会 (中国)没能建立现代信用关系? 让我们先

从现代信用关系的要求说起:

11 现代信用关系的建立需要法治监督下的信任

现代信用关系首先必须是一种“信任关系”。因为没有信

任, 厂家将宁愿将商品积压, 而不会赊销出去; 没有信任, 银行

将无法聚集资金, 即使聚集了资金也会因挤兑和拆借困难而倒

闭; 没有信任, 一个能带来丰厚回报的投资将不会得到银行的

支持; 没有信任, 现代信用关系的建立是不可思议的。

信任的建立需要两个条件: 一是信誉。社会分工的细化, 使

商品交易过程中信息的不对称日益严重。商品卖者掌握着关于

商品或服务的全部信息, 而买者, 由于知识的专业化, 对该种商

品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在此条件下, 这场交易若要完成, 则

必须具备三个或选条件: 第一是“专家”为买者提供了关于该商

品或服务的可信赖的鉴定; 第二是卖者通过长期的公平交易,

博得较好声誉, 得到买者对其道德行为的信任; 第三是这种商

品或服务是公认的“名牌”。在这场交易中, 信誉的作用是举足

轻重的:“专家”的信誉, 卖者的信誉和商品的信誉为信任的建

立提供了前提。信誉的获得要求抛弃短期行为的长期努力以得

到社会公众的认可。但信誉也不是绝对的, 信誉所有者可能因

为较大的短期利益而采取欺骗等行为, 而即使信誉所有者顾及

长期利益, 不从事短期行为, 也难免会有“假冒伪劣”对信誉产

生损害。这就有必要引入第二个条件: 监督。监督信任可由 3 种

方式建立: 第一是依靠“自我监督”, 也就是道德约束, 宗教的内

化的各种羞耻感; 第二是依靠“双向监督”( recip rocity) , 即被

“坑”者也可以有效地“坑”那个“坑”了他的人; 第三是依靠第三

方监督, 如法律、宗教、黑帮等等。价值的多元化和道德标准的

多元化, 使得可以内化成大家共同具有的羞耻感的东西越来越

少, 第一种监督方式越来越困难, 而随着交易规模的扩大, 第二

种监督也越来越困难, 因为你能“坑”的人和能“坑”你的人常常

不是同一个人。这样, 第三种监督方式就因为其有效性而越来

越发达了。第三种监督方式中, 法律, 依靠国家机器强力执行的

法律是最广泛有效的, 宗族和黑帮的监督仅限于特定的狭小地

域或特定的事例中。

现代信用关系的建立, 需要以法律作为监督制度的信任作

为前提。而法律的执行成本是由社会中法治的精神决定的。举

一个简单的例子, 行人过马路需遵守“红灯停, 绿灯行”的交通

规则, 若行人不具备法治精神, 那么为执行这一法律, 政府必须

派交警守住每一个人行横道, 以保障法律的执行。同样的道德,

在缺乏法治精神的社会中, 保障现代信用关系得以正常运转的

法律的制定和执行将需要很高的成本。而东亚社会正是一个法

治精神缺乏的社会。关于这一点, 就要从东方文化寻找根源了。

21 东方文化与法治精神

在M ·韦伯所分析的基督教文化与中华“儒文化”的区别

中, 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精神中包含着“严谨形式的法律”, 对

“可预测法定程序”的追求, 而东方文化则认为“天人合一”, 追

求“伦理导向”, 只求实质上的公平, 而非形式上的法律。

东方社会, 在东方文化的底蕴下, 是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

梁漱溟指出, 这是一种基于人们之间天然关系, 由家庭推广而

形成的社会组织。他说:“人一生下来, 便有与他相关系之人 (父

母, 兄弟等) , 人生且将始终在与人相关系中而生活。由此则知,

人生实存在于各种关系之上。此种种关系, 即种种伦理。伦者,

伦偶, 正指人们彼此之相与。相与之间, 关系遂生。家人父子, 是

其天然基本关系, 故伦理首先应重家庭。父母总是最先有的, 在

则有兄弟姐妹。即长, 则有夫妇, 有子女; 而家庭戚党即由此而

生。出来到社会上, 于教学则有师徒, 于经济则有东伙, 于政治

则有君臣官民; 平素多往返, 遇事相扶持, 则有相邻朋友。”于

是,“全社会之人不期而展转互相联锁起来, 无形中形成一种组

织”。⑨这种组织就是“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梁漱溟强调,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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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以“情谊”为纽带的。在东方社会中, 东方人通过与其他

人的关系确定其在社会中的位置。法律的有效性要求用同一准

绳去衡量所有人的行为。而东方人之间,“亲有差”, 关系有远近

亲疏, 这使他们对不同的人根据情谊用不同的标准来衡量。

“情”大于法, 法律在人情面前得不到有效的执行。“子为父隐,

父为子隐”, βκ东方文化中的亲情, 是法治精神形成的障碍。在西

方传统中, 每一个“个人”首先是一个独立的“个人”, 是上帝的

孩子, 其次才是家长的孩子, 朋友的朋友。在西方人的思维, 法

是高于情的, 是平等地衡量每一个人的。西方人的法治精神盖

由此而生。

东方文化是以“礼”为核心的, 并渗透到教育之中。孔子的

独特成就在于从“礼”的观点对史实作了一次系统的而有教育

意义的修正。在中国, 家庭教育主要是灌输一种特别强调对父

母, 对所有的长辈及一般长者恭顺与尊敬的礼仪。这种教育强

调自我抑制, 强调森严的年龄序列等级差别。任何对个人权利

的追求, 必须在“礼”的前提下完成, 因此也就不可能有完整的

个人权利。保护个人权利的法律, 必须受“礼”的限制, 在“礼”的

前提下发生效力。长期处于这种教育下的东方人, 必然忍耐顺

从,“以礼守中”, 缺乏追求自由的精神, 承认等级差别, 不接受

一视同仁的法律。

东方文化中具有极强的地域性氏族和宗族观念。东方文化

下的中国社会, 宗族和农村自治组织控制了县以下的乡村, 并

主要由具有儒家思想的乡绅和大族首领来管理。祖先崇拜是不

在政教合一的政府及官吏掌握下的民间崇拜。宗族有其无可置

疑的权力为其成员立法, 这一权力不止具有超越法律的权力,

在某种情况下还具有抗拒法律的效力。在由族长主持的会议

上, 宗族对违反族规的成员不止可施行鞭打或除名, 还可宣布

惩罚性放逐。村落的形成是基于安全的理由, 透过自身的组织

来运转。村庙是代理人, 管理职务主要由村落族长来轮流负责,

村庙有小官司诉讼。村庙和宗族依靠村规和族规而不是国家法

律, 完成对诉讼的裁决。正因为村规族规的地域性, 当村落宗族

之间交易产生矛盾时, 往往诉诸于集体械斗而不是国家法律。

中央政府的权力, 仅能达到县一级, 国家法律很难在各区域得

以有效执行, 而因村落和宗族自治发展形成的地方保护主义在

今天仍是法律有效执行的巨大障碍。

综上, 东方文化中法治精神的缺失, 使形成现代信用关系

所必需的统一有效的法律因制定和执行成本过高而无法建立,

而已存的非正式规则又不足为现代信用关系的形成提供可靠

的监督, 这成为导致现代信用关系未能在东亚社会建立的重要

原因。

三、西方现代信用关系植入东亚

社会并得到东方文化的补充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尤其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 东亚经

济取得了持续高速增长。东亚国家, 尤其是日本、“四小龙”(香

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 以及东南亚的 3 个新兴国家 (印度

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 , 这 8 个实绩优良的亚洲经济实体

(HA PE s)取得的增长是近乎奇迹般的 (见图 1)。

图 1　1965- 1990 年期间人均国民

生产总值 (GN P)的增长

注: O ECD 指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

策》, 中文版, 1 页,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社, 1995。

　　从图 1 中我们可以看出, 东亚国家, 尤其是HA PE s 国家的

人均 GN P 增长率在 515% 左右, 大大高于其它发展中国家 (2%

左右) , 甚至发达国家 (215% )。

这一事实不免让人产生疑惑: 既然东方文化中的法治精神

的缺失使现代信用关系运行所需的法律监督制定和执行成本

高昂, 那么, 东亚经济何以取得奇迹般增长, 东亚的现代信用关

系又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呢?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还必须从西方向东亚社会植入现代信

用关系说起:

鸦片战争后, 东亚社会的大门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

开。西方殖民者为了更好地剥削和掠夺, 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

他们向东亚社会植入现代信用关系。由西印度银行改称的丽如

银行于 1845 年同时在广州和香港设立机构, 是最早在中国设

立的外国银行。其后, 汇隆银行 1851 年在广州, 1854 年在上海

设行; 呵加剌银行于 1854 年在广州, 1855 年在上海设行; 亚细

亚银行于 1854 年在上海设行。βλ这些外国银行在华主要从事支

持外商输出商品, 掠夺原料; 对清政府提供政治经济贷款, 开始

对华资本输出; 垄断国际汇兑, 包揽华侨金融业务; 发行纸币,

掠夺中国财富等活动。βµ

然而, 西方殖民者所始料不及的是, 他们向东亚社会植入

的现代信用关系, 给东方社会的商品交易过程和资金借贷过程

带来稳定的保障, 增加了可预测性, 也为东亚社会金融的发展

提供了较完备的法律保障。在这种制度保障下, 东亚社会的现

代信用关系也迅速发展起来: 仍以中国为例, 自 1897 年中国第

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后, 中国银行业有了显著的发

展。全国银行资本总额, 从 1912 年的 36 254 919 元增加到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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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158 160 471 元, 13 年间增长了 4 倍多。βν

在东亚社会逐步建立和发展现代信用关系时, 东方文化的

存在使现代信用关系的运行成本更低, 更为有效。现代信用关

系的形成和运作是需要成本的: 一方面, 监督制度的形成须经

过大多数人的协商和达成一致, 这需要成本; 另一方面, 监督制

度随客观情况的变化, 有时间的滞后性, 往往使一些交易因制

度的没有形成而无法达成。东方文化中的“灵活性”和“变通性”

对其有很好的补充。“灵活性”和“变通性”指的是不拘泥于严谨

的形式, 正式的名分, 当实际经济生活与正式的规则不一致时,

往往寻求最切实有效但不一定是正式的, 甚至“合法”的做法的

性格。其对现代信用关系的补充作用主要体现在: 首先, 对于规

模不大, 涉及面不广, 信息不对称并不十分严重,“道德风险”出

现的可能性不大的信用, 东方文化的人们会通过习惯规则, 通

过“非正式”的方式来建立, 而不用诉诸法律监督, 从而大大降

低了正式规则 (法律) 的制定和运行成本; 其次, 当正式的法律

监督尚未确立时, 东方人可以通过非正式的, 彼此心照不宣的

规则建立信用, 并逐渐使之上升为正式制度。20 世纪 80、90 年

代, 中国成功的市场化改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像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 承包制及股份制等, 都是在尚未取得合法的认可

的情况下, 自发在社会经济中建立起来, 并通过实践证明有助

于革除计划体制弊端, 发展生产力之后逐步上升为正式的合法

的制度。而西方人则不然, 西方人总是选择把一切都谈清楚, 再

采取一揽子行动进行制度改革的激进方式。如俄罗斯的全盘私

有化改革, 虽然一下子制定了完备的市场制度, 但制度因为不

是自发地、逐渐地生成, 与原有制度及社会环境有较大摩擦和

矛盾, 运行成本很高, 社会经济遭到的破坏很大。

总之, 在东亚社会植入西方现代信用关系后, 随之而来的

稳定的法律保障促进了东亚现代信用关系的发展, 同时东方文

化中的“灵活性”和“变通性”又对现代信用关系起了很大的补

充作用。这使得东亚各国的以金融信用为代表的现代信用关系

发展迅速, 其表现在东亚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非常迅速, 其速

度比总储蓄增长速度还要快, 使得金融在东亚经济中的作用不

断加强。世界银行的一份调研报告, 将东亚的M 2 (货币+ 活期

储蓄+ 定期存款+ 储蓄存款) 与 GN P 的比例与一些中低收入

国家及O ECD 国家的情况进行了比较, 这一比例通常用来衡量

金融深化。与大多数发展中经济比, 东亚的金融深化程度要高

得多, 与O ECD 国家基本持平 (见图 2)。

　　东亚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临着良好的经济发展契

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五、六十年代, 世界经济体系不断扩

展,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特别是美国, 经济得到复苏并不断增

长, 同时已逐步完成产业结构的升级。此时, 东亚国家适时地进

行了产业结构和发展战略的转变, 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

并正确地制定了自身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位置。同时, 由于冷

战意识形态的政治要求, 促使美国为处在独特地理位置的东亚

盟友提供发展的契机, 这些都在客观上为东亚经济腾飞创造了

图 2　HA PE s、其它发展中国家以及

O ECD 国家的金融深化程度

注: M 2öGD P = 〔货币+ 活期储蓄+ 定期存款+ 储蓄存

款〕öGD P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

策》, 中文版, 188 页,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社, 1995。

良好的外部环境。

从以上的论述, 我们便不难理解东亚各国在取得民族独立

后, 为何能迅速崛起。

在这里, 有必要对中国, 这一东亚社会重要而独特的组成

部分进行简单的分析。中国在取得独立、结束内战后, 由于意识

形态及国际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不得不关闭国门, 独立自

主。而中国又是东方文化底蕴极为深厚的国家, 这样, 现代信用

关系既无法自发形成, 又不能从紧闭的国门外传入。再加上体

制上的一些原因, 这使得中国错失了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

的黄金时期。但随着改革开放, 国际通用法律规则保障的引进,

东方文化中的“灵活性”和“变通性”发挥了作用, 同时体制改革

也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提高。因此, 中国, 尤其是开放度较高的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 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取得了“奇迹般”的

经济增长。

四、东亚现代信用关系中信任危机

的积累的文化层次上的原因

通过以上的分析, 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东亚社会经济的发展

可以一直保持高速、健康的势头, 成为其他发展中经济的楷模

呢? 至少在危机爆发以前, 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然而, 1997

年 7 月, 以大幅度货币贬值为标志, 从金融部门开始, 席卷整个

东亚的危机, 使人们不得不重新认识东亚经济的发展。危机中

反映出普遍的信任危机, 包括对国家信用、银行信用和商业信

用的全面冲击。至于信任危机的产生, 笔者认为东方文化中的

法治精神的缺失与现代信用关系的法律保障之间的矛盾和冲

突是重要的原因。

东亚社会的现代信用关系是在被西方列强打开国门, 引进

西方的现代信用关系和法律保障后建立起来的。东方文化中的

“灵活性”和“变通性”虽为现代信用关系提供了必要的补充,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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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东亚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但是, 东亚的现代信用关

系的法律保障是西方化的, 缺乏与东方文化的融合。而东方文

化中所固有的, 法治精神的缺失, 将使得“灵活性”和“变通性”

发展而成“无原则性”, 从而对东亚现代信用关系运行所需的法

律原则的遵守产生影响。而长期的无原则的对法律保障的违

背, 使得不信任逐步在现代信用关系中积累起来, 当经济发展

受到冲击, 这种信任危机就爆发出来, 给现代信用关系和经济

生活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它的主要表现是: ①银行放贷不严格遵守审核规程, 非经

济因素总是无原则地影响资金的去向。以韩国为例: 韩国银行

对企业的贷款利率是较高的, 1996 年贷款利率为 10194% , 1997

年 7 月提高到 11131%。βο受高利率的驱动, 银行向企业的贷款

只认企业的规模大小, 虽有严格的审查条例, 但不严格执行就

向企业提供巨额贷款。另一方面, 许多政府官员漠视法律, 往往

与大企业幕后协商决定银行贷款的数量和方向。这无疑又为银

行的不良债权埋下了隐患。据韩国和外国投资银行估计, 1996

年韩国银行坏帐高达 48 万亿韩元 (约等于 500 亿美元) , 相当于

韩国国内生产总值 (GD P) 的 12%。βπ银行放贷的不规范与政府

官员的介入, 一方面增加了贷款的风险, 另一方面也造成政局

的动荡和执政党的不得人心。②风险意识淡薄, 无原则地大借

外债。以东盟国家为例, 据统计, 1986～ 1989 年, 这些国家吸收

的外国直接投资累计为 700 亿美元, 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中占

1ö3。到 1996 年底, 泰国外债占其 GD P 比例达 47% , 菲律宾、印

尼和马来西亚等 3 国的外债占其 GD P 的比例达 53%、48% 和

36%。另外, 到 1997 年, 韩国累计外债总额已达 1 100 亿美元左

右, 比 1990 年增加了 3 倍, 仅利息每年就需付出 60 亿美元。βθ

更为严重的是, 这流入的主要是短期资本, 多投资于房地产、股

票等高风险领域。一有风吹草动, 这些短期资本就很快撤退, 从

而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和经济动荡。难怪泰国总理差

瓦立自己也公开承认, 肆意借贷是产生这场危机的根源。

总之, 法治精神缺失导致的无原则性与现代信用关系赖以

存在的法律保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导致现代信用关系中信任

危机的逐步积累, 并被国际投资资本的投机活动诱致爆发是这

次金融危机积累爆发的重要原因。

在东亚社会中, 中国是东方文化底蕴最深厚的国家, 同时

也是开放得最晚、市场经济最不发达的国家。中国在这次东亚

社会全面的金融危机中, 却能保持稳定的金融市场和经济环

境, 是和以下的因素分不开的: 第一, 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和实力都十分强大, 能有效地抑制金融市场的波动, 打击投机

活动。中国是由计划经济, 逐步地、渐进地向市场经济过渡的。

中央政府还保留了较多的对市场的干预, 因为这一过渡尚未真

正完成。第二, 中国开放的时间并不长,在西方法律保障下的现代

信用关系并不很发达,其与现实经济生活的联系也不是很密切。因此渗

透于日常经济活动的东方文化中的法治精神的缺失, 与现代信

用关系的法律保障的矛盾和冲突并不是十分严重的。

五、初步的结论和启示

本文通过对东亚现代信用关系的发展与东方文化的分析,

结合东亚社会经济发展的历程, 得出如下结论:

(1) 东亚社会未能建立现代信用关系,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东方文化中法治精神的缺失。而现代信用关系的未能建立, 也

滞缓了东亚国家迈入现代社会的脚步。

(2) 东方文化中的“灵活性”和“变通性”在引进西方现代信

用关系及其法律保障后,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这成为促进战后

东亚经济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 3) 东方文化中法治精神的缺失, 可使“灵活性”和“变通

性”发展成“无原则性”。其与东亚现代信用关系的西方法律保

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导致了信用危机的积累, 这成为金融危

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通过论文的分析, 我们还可得到以下启示:

(1) 一种制度的引进, 不仅是将制度的形式引进, 更加重要

的是将引进的制度和本土文化传统结合起来, 促进制度与本土

文化的融合。

(2) 不要因中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未受冲击就丧失警惕。

市场化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潮流是不可逆转的, 现代信用关系必

将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发挥东方文化的优点, 促进

其与现代信用关系的融合, 努力培养法治精神, 是中国经济获

得长期稳定的增长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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